债权申报通知

各债权人：
2026年5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以下称“高昌区人民法院”）根据吐鲁番地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吐鲁番市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王亚涛、王俊杰、杨培莲强制清算一案，2026年6月3日，作出(2026)新0402强清1号决定书，指定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担任清算组，开展强制清算工作。清算组现就债权申报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时间
本次债权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7日前。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应当在上述申报期限内完成债权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债权申报材料的提交
债权人可以在清算组办公地点提交申报材料或向清算组邮寄申报材料，债权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邮寄单注明“国信小贷公司债权申报”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邮寄申报材料时不得邮寄原件）。
债权申报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888号绿城广场写字楼2A座4层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830009；联系人:文子卓、王秀英，联系电话：18099706680、15909006135，受理时间：申报期间工作日的上午11:00-13:00，下午16:00-18:00。
三、债权申报规则
（一）债权申报范围
1.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2.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均需提供全套债权申报材料）。
3.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清算组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4.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进行申报。
5.对于未到期的债权，在强制清算受理日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算至2026年5月11日。
（二）债权申报要求
1.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交《债权申报表》，并由债权人签章确认。债权人应如实填写《债权申报表》等材料，填写前述文件均应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或直接打印，如有涂改则应在涂改处加盖申报人公章或捺指印。
2.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同时提交债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若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委托人为债权人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近亲属的，仍需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明。
3.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证明债权存在的相关证据材料（进入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的，同时提交司法部门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生效证明）以及主张的债权金额，清算组如认为提交的相关证据、文件、资料不完整，可要求债权人补充。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5.债权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需携带证据材料原件交清算组核实，核对后提交复印件，否则将不能成为有效债权认定。选择邮寄、线上方式申报债权的，相应债权人应当配合清算组另行核实证据原件。对于债权人提交的材料复印件，债权人为单位的，在复印件每一页上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由债权人或代理人在复印件每一页上签字并捺指印。清算组不接受债权人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原件，原件由债权人自行妥善保管，清算组有权要求债权人再次提交原件进行核对，如债权人无法再次提供原件，债权人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债权申报表》的填写
1.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详细说明债权的性质、数额（具体构成及计算过程）、有无财产担保等。
2.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只能申报一个债权总额），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值，汇率以2026年5月11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交易中间价为准（并请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明）。
3.简要陈述债权形成过程及债权基本情况描述，若涉及合同关系则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须填写清楚。
4.债权人同时申报多笔债权的，同类债权应合并填写《债权申报表》，不同类债权必须分开填写《债权申报表》。
5.债权人向清算组提供的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债权申报表》等债权申报资料的填写，应当使用汉语言文字。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债权人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申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7.债权人向清算组提供的资料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资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8.申报人填写《债权申报表》所列各栏时，若其中有部分项目无可填报的，应填写“无”或“本栏空白”等字样或者以斜线划去，不可保留空栏。
9.《债权申报表》所列应申报项目各栏如不符合填写需求，申报人可根据各项目内容、规格，另行制作表格填写，附于该申报表之后，注明页数，并于骑缝处盖章或签字。
10.债权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务必在债权申报材料中注明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电话、手机电话、传真、邮寄地址及邮政编码等，清算组将相关文件邮寄到指定地址、通过传真发送至指定号码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
（四）申报债权的证据材料
1.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款合同，购、销货合同等）、协议、备忘录等证明存在合同债权关系的文件。
2.各类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验收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
3.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质押、保证的相关合同及证件（包括但不限于他项权利证）等担保的原始材料。
4.债权的发生及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移、债务承担、合同转让、债权债务重组、抵销、清偿）等原始材料。
5.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则须提交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判决正在执行或正在进行的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保全裁定书、生效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裁定书、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
6.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催款、催收通知等。
7.债权公证文书或相关公证文件。
8.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其金额等情况的其他材料。
9.债权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特别提示
[bookmark: _GoBack]1.债权人应严格按照本通知的相关要求进行债权申报，因申报人所提交的资料不符合本通知要求或未按要求进行债权申报，导致其所申报债权未被确认或产生其他相关不必要费用之后果的，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2.债权申报不构成确权，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3.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清算组将依法报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4.清算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邮政专递、电子邮箱、微信、QQ、手机、座机等方式发送各项公告和通知，如债权人因未能及时查阅上述通知/公告而导致相应权利的丧失，清算组不承担未通知债权人的责任。
5.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6年8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第七号法庭召开，如更改时间或地点，将由清算组通知已依法申报的债权人。
6.就债务人强制清算程序中的相关问题，债权人可致电清算组进行咨询。

附：1.债权申报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3.授权委托书；
4.送达地址确认书；
5.银行账户确认函；
6.补充申报债权审查和确认的收费标准。




[bookmark: _Hlk212205645]吐鲁番市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债权申报表
编号：
	债权人
基本情况
	名称/姓名
	
	债权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
	
	公民身份号码
	

	代理人基本情况
	姓名
	
	邮编
	

	
	单位
	
	执业证号或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申报债权金额
（利息计算至
2026年5月11日）
	
	本金
	利息/违约金
	其他
（诉讼费、保全费等）
	债权性质

	
	
	
	
	
	

	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利息计算至
2026年5月11日）
	
	担保标的
	担保范围
	担保种类

	
	
	
	
	

	最后一次主张债权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是否为连带债权
	是（    ）金额：      元
	否（    ）

	债权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是（     ）
	否（    ）

	是否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是（     ）
	否（    ）

	有无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
	有（    ）
	无（    ）

	债权基本事实
	










	债权证明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页数
	是否与
原件核
对一致
	备注

	
	1
	
	
	
	

	
	2
	
	
	
	

	
	3
	
	
	
	

	
	4
	
	
	
	

	
	5
	
	
	
	

	备注
	此表正反面打印填妥后，将此表（加盖公章或签字）、送达地址确认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材料等一同提交。

	债权人声明：
1.本债权申报内容真实，所提供之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
2.本次债权申报不构成确权，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3.同意并授权清算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邮政专递、电子邮箱、微信、QQ、手机、座机等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方式送达与强制清算有关的各项公告、通知等法律文书。
4.已认真、仔细阅读《债权申报通知》，对其意思表示已清楚明白，本次已将本人/单位享有的全部债权申报完毕。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日期：








	接收人签收
	日期：

	备注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在我公司任            职务，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基本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民身份号码：                     
受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委托人与吐鲁番市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
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下列授权范围第               项：
（1）代为申报债权；
（2）撤回债权申报；
（3）承认、放弃、变更债权申报的数额、性质；
（4）出席债权人会议、在债权人会议上行使表决权；
（5）签收强制清算程序中的相关文书；
（6）领取分配的强制清算财产。


委托人（盖章/签名捺指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地址确认书
	受送达人
名称/姓名
	

	受送达人
送达地址确认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座机：
联 系 人：                  手机：
电子邮箱：
微信号：                   

	受送达人
声明和保证
	一、受送达人同意并授权清算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邮政专递、电子邮箱、微信、QQ、手机、座机等方式向受送达人发送相关法律文书并认可其送达效力。
二、受送达人确认清算组基于上述送达地址发送的公告、通知等法律文书，自发出之日起第三个工作日即视为有效送达日。
三、受送达人保证所提供的上述送达地址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受送达人变更上述送达地址，将及时书面通知清算组，因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通知清算组，受送达人承诺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受送达人：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确认函

致：吐鲁番市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兹确认以下银行账户为本人/本单位在吐鲁番市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接受清算组分配财产的唯一指定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确认人：

年     月     日

1

